
市政統計週報 
(第979號) 

發稿單位：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
發稿日期：107 年 5月 30日 
聯 絡 人：黃素蓉 27287624 

【提要】106年底臺北市古蹟及歷史建築分別有167處、241處，公共
藝術設置計有617件，皆較105年底增加。另對私有古蹟及歷
史建築修復或再利用等補助金額則為1,317萬元。 

依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統計，106年底臺北市依據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審查
指定之古蹟共有167處，其中國定14處(占8.4%)、市定153處(占91.6%)，其密
度以中正區每平方公里7.8處為最高；歷史建築共241處，以大同區每平方公
里12.7處為最高。另106年對私有古蹟及歷史建築修復或再利用等補助金額為
1,317萬元。 

又為結合環境美學並增進市民親近藝術的機會，市府持續推展公共藝術
設置，106年底公共藝術設置計有617件，較上年底增加14件(2.3%)，各行政
區密度以中正區每平方公里9.9件為最高；市府除推展觀賞性靜態活動外，亦
積極挖掘優秀之街頭藝人，與市民近距離的互動，106年共核發街頭藝人許可
證956張，較105年增加20張(2.1%)。 

臺北市各行政區古蹟、歷史建築及公共藝術設置密度 
106 年底 

臺北市文化資產及補助概況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。 
附  註：①係全年資料。 

＊ 本週報自 88 年 5 月 11 日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，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；另
本處自 98年起新增不定期發布之「臺北市統計專題分析報告」。 

＊ 本處網址 https://dbas.gov.taipei。 
＊ 市府網址 https://www.gov.taipei 市政資料館項下統計資料區。 

年(底)別 
古蹟（處） 歷史 

建築 
（處） 

私有古蹟及歷史建築 

補助金額① 公共藝術 
設置(件) 

核發街頭 
藝人許可證

(張)① 總計 國定 市定 件數（件） 金額（元） 

105 年底 157 14 143 234 12 13,167,227 603 936 

106 年底 167 14 153 241 7 13,167,300 617 956 

較上年增減數 10 0 10 7 -5 73 14 20 

較上年增減% 6.37 0.00 6.99 2.99 -41.67 0.00 2.32 2.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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